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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少少年年帮帮““大大哥哥””盗盗走走1122辆辆电电动动车车
莱州市检察院披露两起未成年人犯罪案，给家长敲响警钟

邻里因纠纷动手
打人父子获刑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晏
坤 通讯员 樊友泉 赵鑫) 近
日，莱阳市人民法院对一起因邻里
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作出一
审宣判，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某父子
犯故意伤害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

事情得从5月的一天下午说起，
王某得知自己的母亲与邻居李某发
生了口角。年轻气盛的他立即去找
李某理论，第一趟没找到人，将李某
家养猪厂小房的玻璃砸碎数块。

过了一会儿，气愤不过的王某
再次返回了养猪场，这次找到了正
在地里干活的李某及其妻子，双方
发生口角进而厮打起来。

随后赶来的王某父亲看见这
一情景，立即也参与了厮打。在厮
打过程中，王某父子二人致李某右
眼眶内壁骨折、李某妻子一颗下门
牙缺损。

经法医鉴定，李某的伤情构成
轻伤，李某妻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

案件发生后，王某父子经传唤
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主动赔
偿了受害人7万元人民币，取得了
受害人的谅解。

莱阳市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后，
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判
处王某父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

贴心服务送田间

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近
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2支党员服务
队携带工具包及科学用电宣传资
料，来到高陵镇各村庄田间地头，为
群众现场解决用电难题，讲解安全
用电常识，为广大农户的秋收提供
方便快捷的用电服务。金秋时节，为
满足广大农村客户用电需求，全面
提升农村供电服务质量，该公司各
供电所制订了相应的保电措施和应
急预案，采取多项有效措施，确保农
忙季节电网安全运行，让客户用上
满意电、放心电。

赵磊只有15岁
为何被起诉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国华 晶晶

近日，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两起关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为
“大哥”去偷电动车，趁人不备抢走背包……多名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
在一次次做出上述举动时全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月17日，莱州警方在莱州
市正伦典当行门前，将涉嫌盗
窃电动车的孙某抓获。让民警
诧异的是，涉嫌盗窃电动车的
竟是名孩子，才15岁。

孙某称，几个月前认识了
20多岁的黄某、刘某，他与3名
同龄伙伴，就跟着两位“大哥”
玩。“大哥”管他们吃、住，给他
们提供上网的费用，没钱花
了，“大哥”就让他们去偷电动
车。

紧接着，民警将黄某、刘

某以及孙某的3名伙伴抓获。
“头头”黄某交代，今年

春 节 过 后 ，认 识 了 孙 某 等 4

人，管他们吃、住，给他们钱
花。没钱时，他就对孙某等 4

人说，“帮帮你哥哥我，养活
这么多人不容易，赶紧去弄
几辆电动车。”

孙某等 4人听后就出去
偷电动车，黄某、刘某将偷来
的电动车直接卖给收废品的
人。

孙某说，第一次非常害

怕，之后就习惯了。他想过离
开“大哥”，换来的是被抓回来
并遭受一顿毒打，所以不敢跑
了。

孙某等4人在黄某、刘某
的控制下，两个月内盗窃12辆
电动车，涉案价值11581元。

孙某等4名未成年人由于
犯罪时均不满16周岁，未达到
刑事责任年龄而未以犯罪论
处，但幕后主使的黄某、刘某
因涉嫌盗窃 ,已被莱州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案例一>> “大哥”管吃住，四少年帮偷电动车

去年9-10月，莱州市区接
连发生三起独行女子挎包被
抢的案件。莱州警方通过多日
调查，锁定了嫌疑人赵磊 (化
名)。

赵磊被抓后，交代了另外
两名同伙，张某和秦某。紧接
着，民警奔赴两名嫌疑人住

所，将他们抓获。
仨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让人想不到的是，年龄最
小的赵磊只有15岁，另外俩人
也分别只有17岁、19岁。

据仨人交代，2012年9月30

日，赵磊和张某骑着电动车一
路尾随一名挎包女子，最后赵

磊拿着刀子将女子的挎包带
割断后，把包抢走。

之后，赵磊和张某、秦某
结伙，分别抢走两名女子的挎
包。

近日，三名涉案嫌疑人因
涉嫌抢夺、抢劫被莱州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案例二>> 持刀将女子挎包抢走

手手机机落落厕厕所所，，去去找找时时发发现现不不见见了了
警方介绍，这种情况属于遗失无法给予立案

“我那个手机是苹果5，九
成新，才用了俩月。”近日，山
东工商学院的学生小舒对记
者讲述了她心中一直解不开
的疙瘩。

原来，5日晚7点多，小舒
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青年南路
汽车站的肯德基用餐。小舒
说，她临走的时候上了趟厕
所，“当时把手机放在了卷纸
筒上，同学在外面喊我，我走
得急就忘拿了。”

也就过了1分钟，小舒突
然意识到手机忘拿了，立马冲
回厕所去找，手机却不见了。
小舒说，当时厕所里除了她之
外，就隔壁有一名30岁左右的
女子，没有其他人出入厕所。

小舒怀疑是那名女子拿
走了手机，但厕所中不可能有
监控来证明小舒的猜想。无奈
之下，小舒只得报了警。

西大街派出所民警出警
后，查看了店内的监控，不过
监控中无法看到谁当时拿着
小舒的手机。此外，小舒的手
机是她自己不小心遗失的，警
方也无法给予立案。

小舒很后悔，手机上虽然
有定位功能，但是对方拿到手
机后第一时间就关机了，因此
也没法查找拿手机人的位置。

遗失和盗窃有啥不同

西大街派出所民警介绍，

若是当事人不小心遗失物品
被别人拿走，这物品就属于遗
失物，不在派出所的权利管辖
范围内，无法立案；若是有人
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
走了物品，那物品就属于盗窃
物品，不管金额大小都是可以
立案的。

像小舒的这种情况，也不
是说东西丢了就只能自认倒
霉，若有切实证据可以证明就
是有人拿了手机，小舒可以到
法院起诉，由法院来判决。如
果当事人遗失的物品数额较
大的话，对方会构成侵占罪。

根据刑法规定，将他人的
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罚金。

据了解，今年以来烟台市
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共为593个
老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解答
了736位老人的法律咨询，荣
获省市两级“敬老文明号”。据
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谭振华介绍，申请法律援助
的每位老年人背后都是一个
悲情故事，需要法律援助伸出
援助之手。图为，在本报首届
读者节现场，谭振华为老人提
供法律解答。

通讯员 刘金林 本报
记者 王晏坤 韩逸 摄影
报道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今
年秋检期间，国网牟平供电公司叫
响“党员品牌”，在秋检现场开展

“向党员看齐”活动，促进了秋检安
全、质量“双提高”。为建设一支精
懂业务、勇于团结、善打硬仗的党
员队伍，发挥党员队伍在秋检中的
先锋模范作用。该公司把“党员先
锋岗”融入到秋检现场，倡导党员
在急、难、险、重等工作中打头阵，
在作业现场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
超”氛围。

秋检现场
叫响“党员品牌”

您可能注意到，两起案件
中，虽然都有15岁的未成年人，
但明显有是否提起公诉的区别，
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官介绍，根据刑法规
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尽管
赵磊未满16周岁，但他在持刀抢
走受害人的包时，已经从抢夺变
成了抢劫。

团伙盗窃电动车案中，两名
主犯虽然未直接实施盗窃，但是
两人控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
人犯罪，在刑法上为“间接正犯”，
应当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
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为了能够及时挽救该案中
的4个孩子，检察官及时联络他
们的家长，了解目前4人情况，并
对4人的父母晓知利害关系；同
时召集4个孩子座谈，有针对性
的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期望他
们能改过自新，不给自己的人生
留下污点。

检察官释法

以法助老

事件回放

警方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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